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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F.749.16 建议书 

基于民用无人机的物流快递的要求 

 

 

 

摘要 

目前，基于民用无人机（CUAV）的物流快递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与一般的水路

运输和陆路运输相比，CUAV运输具有成本低、调度灵活的优势，可以弥补传统航空运输的

不足。新的运输方式将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ITU-T F.749.16建议书提出了CUAV物流快递的

服务体系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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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

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

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术委

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

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

“必须”等其它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

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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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F.749.16 建议书 

基于民用无人机的物流快递的要求 

1 范围 

本建议书规定了基于民用无人机（CUAV）的物流快递的要求，其中包括对货物收发设

备和设施、网络通信以及CUAV服务控制和管理系统的要求。 

注1 – 民用无人机飞行法规和监管（例如，国际民航组织（ICAO）在[b-ICAO]中提出的相关

内容，特别是关于ICAO监管框架的第2章、关于无人机系统（UAS）概述的第3章、关于法

律问题的第4章以及关于航空器和系统的第6章）不在本建议书的范围内。 

注2 – 任何基于本建议书的实施方案都应与区域和国家法规保持一致，如[b-ICAO]第5章“运行”和

第7章“人员”。 

2 参引 

以下ITU-T建议书和其中引用条款的其他参引构成本建议书的条款。所注明版本在出版

时有效。所有建议书及其他参引均接受修订；因此鼓励使用本建议书时了解是否可能使用最

新版本的建议书和以下列出的其他参引。ITU-T建议书的现行有效版本清单定期出版。本建

议书内文档的参引作为独立文件并不反映本建议书版本的状况。 

无。 

3 定义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使用以下他处定义的术语： 

3.1.1 民用无人机（civili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b-ITU-T F.749.10]：由地面控制站或

遥控器通过各种无线通信方式控制的无人飞行装置。它通常由飞机机身、动力装置、航空电

子电气设备和任务载荷设备等组成，用于工业、消费领域等非军事应用领域，完成对包括音

频、视频和图像在内的数据的特定操作和传输。 

3.1.2 地面控制站（ground control station）[b-ITU-T F.749.10]：地面控制站是用于实现任

务规划、飞行控制、有效载荷控制、航迹显示、参数显示、图像和视频显示以及任务信息显

示、记录和分发等功能的装置。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定义了下列术语： 

3.2.1 民用无人机物流快递（Civili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logistics express delivery）：

规划、实施和控制实物商品从提供者流向接受者的过程，主要利用民用无人机（CUAV）作

为运输工具提供快递服务。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使用以下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CUAV 民用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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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 地面控制站 

IMT-2020 国际移动通信2020 

5 惯例 

在本建议书中： 

– 关键词“须（shall）”表明一项必须得到严格遵守的要求，且如果声称遵守本建议

书，则不得与该要求有任何偏差。 

– 关键词“要求”表示必须得到严格遵守的要求，且如果声称遵守本建议书，则不得

与该要求有任何偏差。 

– 关键词“建议”表示是一项建议的并非需绝对遵守的要求，因此声称遵守本文件时不

一定按照该要求行事。 

– 关键词“作为选择可以”表示允许的一项可选择的要求，不含有任何被建议的意

思。这些术语并非旨在暗示供应商的实施必须提供该选项且该功能部件可作为选项

由网络运营商/业务提供商激活，而是指销售商可作为选项提供该功能部件并仍宣称

符合本建议书。 

6 引言 

完整的航空物流快递服务包括三个阶段：大型载人运输机；中型支线民用无人机

（CUAV）运输；和小型终端CUAV运输。上述阶段由货物转运站和CUAV物流中心连为一

体。图1显示了航空物流快递服务的整个流程模型。 

 

图1 – 完整的航空物流快递链模型 

本建议书的范围仅限于基于CUAV的物流快递。此类快递是航空物流的一部分，其中包

括：中型支线CUAV运输、CUAV物流中心和小型终点站CUAV物流快递。 

1) 中型支线CUAV运输。 

 运输距离通常小于1000公里。用例包括跨区域货运（固定路线、固定班次等）、将

临时材料运输到边境站、岛屿等以及在多物流中心之间分配货物以补充中距离运输

需求。 

2) CUAV物流中心。 

 CUAV物流中心应该是一个分布式的存储和管理系统，能够实现不同来源的货物/物

品的分类调度，并根据货物的地址和交付时间要求来优化货物的存储位置，从而为

F.794.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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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AV交付创造条件。货物/物品的来源和收发货物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

种情况是大型货物中转站的货物运输，由中型支线CUAV运输。在物流中心对货物

（如信件、小包裹）进行自动分拣后，可以通过传输工具（如传送带、机器人）将

其运送到特定的快递装载平台，以便将其固定在CUAV上。第二种情况是在市区和附

近郊区送货。例如，城市里的货物供应商把食物和日用品送到附近的大楼、社区和

写字楼，或者送到离它很近的郊区。CUAV快递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需要在CUAV上

装载和固定物品；为此，快递服务员需要将货物发送给CUAV快递的工作人员。可以

在野外选择一个相对开阔的场地，设置着陆点标志，让CUAV着陆，或者用绳子把货

物放下，然后收回绳子。简言之，根据客户或其他收件人的位置和场景，接收站具

有不同的设置。可以建立一个多物流中心或仓储中心，以减少中型支线CUAV的数

量。 

3) 终点站CUAV运输。 

 终点站CUAV运输通常飞行距离不到20公里，负载不到20公斤，单程飞行时间为10至

20分钟。 

7 基于民用无人机的物流快递的要求 

CUAV物流快递包括中型支线CUAV运输和终点站CUAV运输。在提供送货服务之前，

货物的寄件人和收件人需要进行沟通，并明确双方的责任。CUAV快递服务机构应当遵守国

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快递货物和客户的信息安全负责。在快递服务发生前，CUAV快递服

务机构应当完成飞行航线调查，并按照规定向当地和国家航空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和做出报

告。不得在禁航区、限飞区和其他未经批准的飞行区域提供CUAV快递服务。终点站CUAV

运输是CUAV物流快递的关键环节。本建议书将重点讨论此服务流程。通常不建议收件人与

CUAV直接联系。 

图2是CUAV物流快递的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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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CUAV物流快递的服务流程图 

第7.1.1至7.1.3节描述了每个实体的具体功能要求。 

7.1 服务控制和管理系统要求 

CUAV物流快递服务控制管理系统完成实时动态信息管理和实时动态调度控制，并对货

物进行全程跟踪。客户端应用则完成货物的订购，同时获得所收到货物的到货地点和存储信

息等等。 

7.1.1 服务（SR）要求 

CUAV快递服务机构应当与收件人就具体投递方式达成协议。当CUAV因天气、电磁环

境或空域问题而无法飞行时，应告知收件人在这些情况下的特殊进近方式。 

SR-01：要求CUAV快递服务机构提前与收件人进行沟通。互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快递信

息、出发地点和时间、到达地点和时间、收件人姓名和地址。 

SR-02：要求交付的货物严格遵守物流行业的安全检查机制。CUAV快递服务机构不得收寄

危险品（如化学品、有毒物品），不得超载。 

SR-03：要求在交付前向客户说明退换货的期限和条件，例如，如果发现交付的货物出现损

坏或与订单不符。 

7.1.2 路线规划（RP）要求 

在提供CUAV快递服务之前，CUAV快递服务机构应完成航路调查，避开航空管理部门

划定的禁航区。 

RP-01：建议路线为固定路线。应对起降点和航路区域进行实地调查，以确认航路网格数

据。两点之间的路线规划应包括备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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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02：要求进行多次飞行试验，以验证起降点的位置数据，并检查与已知障碍物的距离以

及通信、导航和监控的性能。 

RP-03：要求定期检查路线。 

RP-04：当发现风险时，要求重新规划路线。 

7.1.3 飞行控制（GCS）要求 

CUAV飞行控制是服务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地面控制站（GCS）控制。 

GCS-01：根据服务要求，要求GCS完成CUAV飞行过程控制和监视。 

GCS-02：要求GCS实时显示每个CUAV的飞行方向和航迹参数，其中包括飞行高度、速度、

航迹坐标、累计飞行里程和飞行时间、飞行次数。要求支持CUAV的自动地图漫游、计划航

班跟踪和实时航班跟踪显示功能。 

GCS-03：要求GCS支持不同环境下的多种飞行控制模式。 

GCS-04：要求GCS支持数据回放模式。接收到飞行数据并保存数据后，通过数据回放模式

可以再现飞行轨迹的全过程，其中包括CUAV的位置、姿态等重要数据，这将有助于分析

CUAV的飞行状态和任务执行状态。 

7.2 网络通信（NC）要求 

通信网络完成CUAV与服务控制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以及CUAV与地面基础设施（货

物发送/接收设施）和移动终点站（收件人）之间的交互。 

NC-01：要求具备网络和传输功能，以支持实时和可靠的飞行控制和飞行数据传输。 

NC-02：运输服务启动前，要求建立安全的数据传输通道和音视频图像传输通道，并进行双

向认证。 

NC-03：建议基于IMT-2020网络的CUAV GCS支持控制一个或多个CUAV。 

7.3 货物发送站和接收站的设备和设施要求 

货物发送站和接收站的设备和设施应具有良好的环境和场地条件，以满足发件人和收件

人的操作要求，并满足CUAV的安全起降要求。 

7.3.1 货物发送站（DS）的设备和设施要求 

货物发送站负责完成货物的装载，并检查货物，以确保快递信息准确，并确认外包装是

否完好无损。 

DS-01：要求CUAV快递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判断货物的尺寸是否符合CUAV的要求。如果

符合要求，货物可以直接装上CUAV。如果不符合要求，可以拆卸包装并重新包装，以符合

CUAV的装载规定。 

DS-02：来自大型货物转运站的货物（如符合CUAV运输要求的信件和小包裹），可以选择

通过运输工具（如传送带或机器人）运输到特定的快递装载平台，并装载到CUAV上（该过

程由服务控制和管理系统监控）。 

DS-03：要求CUAV快递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在CUAV上装载和固定货物。为此，要求快递

服务员将货物发送给CUAV快递的工作人员。 

DS-04：要求特殊货物在原包装上增加减震防摔包装，以确保快递货物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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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货物接收站（RS）的设备和设施要求 

货物接收站负责完成货物的卸货和收货。接收站可以根据收件人的位置和场景以不同方

式进行设置。 

RS-01：如果接收站是智能柜，则CUAV向智能柜发送降落请求。收到降落请求后，要求智

能柜发出信号，以引导CUAV降落在柜体顶部的平台上，然后卸货。 

RS-02：如果接收终点站是开阔的地面或设置在医院或室外家庭区域的平台，建议将CUAV

直接降落在地面或平台上，或用绳子将货物落下后再收回绳子。 

RS-03：对于由中型CUAV运送到边缘中转站的货物，首先须由接收站工作人员进行接收。

根据距离和收货协议，要求货物通过终点站CUAV发送给收件人，并由收件人领取或由快递

人员发送。 

7.4 针对民用无人机（CUAV）的要求 

CUAV按照预定的路径将货物从发货站运输到收货站，并接收来自服务控制和管理系统

的指令。CUAV须在飞行前获得管理部门（如国家民航管理部门或国际民航组织）的认证和

授权，并须满足当地管理部门的飞行监管要求。 

CUAV-01：要求CUAV将飞行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天气情况、飞行高度、速度、地理坐标和

状态信息、剩余能量和飞行时间）实时发送到服务控制和管理系统。 

CUAV 02：要求在飞行前后检查CUAV的外观和有效载荷安全锁装置，以避免货物在飞行过

程中脱落。 

CUAV-03：要求CUAV在小雨条件下或瞬时风速不大于10米/秒（5级风）时能稳定飞行或正

常悬停。 

CUAV-04：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时，要求CUAV支持自动悬停，并根据预先定义的程

序和备降程序，选择其他地点着陆。 

CUAV-05：要求CUAV在完成任务后飞到预设地点充电，也可以选择在智能柜顶部短暂充电

（如果满足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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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基于民用无人机的物流快递用例 

（此附录非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附录包含城市快递服务及其服务流程的用例。 

在快递服务开始之前，客户从CUAV快递服务机构的网站下载一个应用到其移动终端，

并浏览其所需产品的潜在货物供应商（快递服务机构需要已经根据价格、成本、距离和其他

决定服务模式的因素选择了一些适合合作的货物供应商）。 

客户选择了货品（如食品和饮料）后，快递服务员将货品送到附近的CUAV配送站，然

后快递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将货品固定到CUAV上（见图I.1）。 

 

图I.1 – 固定在CUAV上的快递物品 

快递服务控制中心根据客户的地理位置信息确定合适的接收站，将预先规划的路线数据发送

到CUAV，然后向CUAV发送起飞命令。同时，服务控制中心会发送信息，告知客户何时从

指定的智能柜中领取快递物品（见图I.2）。 

 

图I.2 – CUAV卸货以及客户领取快递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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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3 – 城市快递服务流程图 

图I.3显示了城市快递服务的流程，每个订单均包括以下步骤： 

(1) 客户订购货品。 

(2) 快递服务人员将货品送到配送站。 

(3) 服务控制系统确定合适的接收站，CUAV飞往目的地。 

(4)/(5)/(6) CUAV到达设置在小区/写字楼/公寓的快递智能柜，并存放货品。 

(7) CUAV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返回物流中心指定的地点进行充电。 

(8) CUAV飞往指定发送站继续下一次快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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